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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陳柳馨

電話：(05)552-2431

電子信箱：63010@ylc.edu.tw

受文者：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二字第109243095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490000A_1092430956A00_ATTCH1.docx、

376490000A_1092430956A00_ATT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109學年度雲林縣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1份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9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旨揭比賽重要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比賽日期：109年10月28日（三） 109年10月30日

（五）。

(二)比賽地點：雲林縣南陽國小。

(三)報名：自實施計畫公告後起至109年10月8日（四）止，

採通訊報名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或報名資料不完整者，

概不受理。請逕寄至651雲林縣北港鎮南安里光明路59號

南陽國小學務處，信封上請註明「學生創意戲劇比

賽」。相關問題請洽南陽國小學務主任，電話：05-

7832106#203，傳真：05-7831765。

(四)領隊會議：109年10月19日（一）上午10時假南陽國小視

聽教室召開，請各參賽學校務必指派1名代表出席。現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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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籤協議出賽順序（先進行抽籤後，若有需調整者，由

各參賽學校現場自行覓得同類別組別同意對調，並現場

確認出賽順序），相關比賽事項及補助經費說明。未派

員出席者，不得事後對出賽順序、賽程及說明事項有異

議。

(五)比賽類別及主題：表演內容形式應與所報類別相符合，

主題可以多元文化、自然生態、生命教育、社會議題與

藝術表演為主。比賽類別如下：

１、現代偶戲類：

(１)手套偶戲組。

(２)光影偶戲組。

(３)綜合偶戲組：凡不屬以上類組比賽之項目者或表演

形式含二類組以上者均屬之。

２、傳統偶戲類：配樂以傳統音樂為主，傳統戲偶演出時

間需佔較大比例；演出內容並得視演出效果酌加其他

創意。

(１)布袋戲組。

(２)傀儡戲組。

(３)皮（紙）影戲組。

３、舞臺劇類：凡適合於舞臺演出的表演藝術均屬之，形

式不拘。

三、依據「雲林縣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補

充規定」及「教師請假規則」之規定，請下述人員所屬服

務單位依權責惠予該人員公（差）假參與本比賽事宜。

(一)領隊會議（公假）及比賽是日（差假）：參賽人員（含

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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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隊會議出席代表、編導老師、助理指導老師、領隊、

相關行政人員等參賽學校師長）、承辦及協辦單位工作

人員。

(二)辦理比賽相關事宜（公假）：承辦及協辦單位工作人

員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、本縣各公私立高中職(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

校除外)、本縣各縣立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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